
 

欧盟 2022 年《数据治理法

案》：数据要素流转利用的欧

洲方案 

  



 

 - 2 - 

针对数据治理规范碎片化影响数据资源可用性和数据共享安全性的瓶

颈症结，以《欧洲数据战略》与《欧洲人工智能白皮书》两份报告于 2020

年2月19日的公开发布为里程碑，欧盟持续强化数据治理领域的规则引领，

强调建设欧洲“共同数据空间”和“单一数据市场”，由此揭开数据要素

流转利用规则体系的历史新篇章： 

作为示例，2020年 11月 25日，为进一步革新欧洲数据治理模式，

发挥数据要素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价值潜力，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数

据治理条例》（又称：《数据治理法案》）的条文提案。2021年 11月 30日，

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就《数据治理法案》达成政治协议，

2022年 4月 6日，欧洲议会一读通过《数据治理法案》，后续还将提交欧

洲理事会审议，但该法案的通过与施行已成定局。 

整体而言，《数据治理法案》以为欧盟公民和企业带来重大利益为价值

出发点，明确未来的数字服务应该如何处理数据，注重着眼于处理公民个

人数据和企业数据的中介主体的业务规则设计，从而促进各部门和各成员

国中的数据共享。 

侧重于公共部门释放数据的规则设计的《数据治理法案》与欧盟其他

数据立法（特别是同步处于立法进程中、侧重于私营部门释放数据的规则

设计的欧盟《数据法案》）一道为未来十年的欧洲数据要素治理生态奠定了

制度基础。它们既预示着数据规则建设成为欧洲数据战略的关键支柱，同

时也表明欧洲的数据治理格局将从传统的“个体数据处理模式”向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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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盟价值观为基础和原则的新型数据治理模式”转变。这种新型数据

治理模式的核心方法论是，强调发现和克服已经影响数据重复使用效率的

障碍因素，创新和丰富不断提高数据资源可用水平的机制安排，培育和巩

固持续促进数据要素流转利用的信任生态。 

针对数据资源的类型划分，欧盟 2022 年《数据治理法案》致力于欧

盟经济和社会获取更多数据，并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对他们所生成的数

据的更多控制权。依照公民个人和企业数据在现实中的适用情况，《数据治

理法案》将数据分为健康数据、移动数据、环境数据、农业数据、公共行

政数据五种类型： 

一是在健康数据方面，掌握不同病人的数据情况，有利于改善个性化

治疗，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帮助治愈罕见或慢性病；大大减少了医疗成

本，每年为欧盟卫生部门节省约 1200亿欧元；在应对 COVID-19疫情等

全球健康危机的过程中，提供了更有效、更快的响应。 

二是在移动数据方面，数据为出行提供了实时导航，每年可节省超过

2700 万小时的公共交通用户时间和高达 200 亿欧元的汽车驾驶员人工成

本。 

三是在环境数据方面，有利于及时应对气候变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应对洪水和野火等紧急情况。 

四是在农业数据方面，推动了农村地区发展精确农业，打造农业食品



 

 - 4 - 

部门的新型产品和服务。 

五是在公共行政数据方面，提供更好、更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并有

助于循证决策。 

针对这五类数据，《数据治理法案》还规定了个人数据空间的使用，这

是一种新颖的个人信息管理工具和服务，这也意味着欧洲公民在享受以上

五种数据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将获得对个人数据的更多控制，并决定谁

将获得他们的数据的详细级别，以及出于什么目的，同时确保他们的个人

数据得到充分保护。就企业数据而言，无论大小企业，都将受益于新的商

业机会，以及降低获取、整合和处理数据的成本，这预示着企业进入市场

的壁垒降低，以及新产品和服务上市时间的缩短。 

针对数据要素的共享利用，《数据治理法案》特别强调支持公共部门的

数据在商业或者非商业用途中重复使用，而这些数据在数据保护、知识产

权或者商业秘密方面通常是十分敏感的，故在很多情况下，公共部门数据

不能作为开放数据提供给大众，但该法案明确提出倡导建立可重复使用公

共部门数据的机制，并辅以相关制度予以完善和保护，如健康数据的重复

使用可以促进研究，以期找到治疗罕见或慢性病的方法。针对重复使用数

据的行为，法案规定了相应的时间限制和义务限制，即享有重复使用这些

数据的权利不应超过三年，且公共部门的下属机构没有义务允许重复使用

这些数据，但那些允许这种类型重复使用的机构需要在技术上做好相应准

备，以确保数据保护。同时，并非所有公共数据都可以重复使用，法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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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重复使用的数据的敏感度水平附加了一定的条件，例如公共当局可能

会强制要求匿名或假名个人数据或删除商业机密信息，包括商业秘密等。 

值得关注的是，《数据治理法案》中还规定了“数据利他主义”，即允

许私营部门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为追求共同利益而与非营利实体共享数据

或者使用数据，比如电信数据已经被用于预测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公民个

人或者企业可以同意所谓的“数据利他主义”，以自愿和免费的方式分享

他们为公共利益产生的数据。当公民个人或者企业希望共享自己的个人数

据时，或者其想捐赠这些数据来满足公共利益时，将会在自己所控制的个

人数据空间内进行自由处置。例如，患有罕见疾病的人可以自愿分享他们

的医学测试结果，用于改善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新的个人数据空间将确保

人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数据，个人数据空间还将确保它们仅用于约定的目的，

仅在这种情况下用于医学研究，而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另作他用。 

特别地，针对自愿共享的数据，《数据治理法案》建立了相关标准，对

所共享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数据集、数据对象和标识符进行更加准

确和尽可能一致的描述，以便于数据在各国、各部门及企业机构间流动时

不产生误解，使数据具有良好的可查找性、可访问性以及可重复使用性，

同时这也是确保其他人可以使用数据的有用标准。 

法案中还指出，阻碍数据共享造福社会的是工具的缺乏，而不是意愿

的缺乏。许多公民个人和企业都愿意分享其所掌握或形成的数据，但因缺

乏相应的保护手段和措施造成了数据共享的阻滞。数据本质上是免费提供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0799


